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管理办法(2004-11-29)
第一条 为了规范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管理，维护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竞争秩序，保护投资人及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健康发展，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商业银行从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托管业务，应当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核准，依法取得基金托管资格。 

未取得基金托管资格的商业银行，不得从事基金托管业务。 

第三条 申请基金托管资格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最近3个会计年度的年末净资产均不低于20亿元人民币，资本充足率符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二）设有专门的基金托管部门，并与其他业务部门保持独立； 

（三）基金托管部门拟任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法定条件，拟从事基金清算、核算、投资监督、信息披露、内部稽核监控等业务的执业人员不少于5人，并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四） 有安全保管基金财产的条件； 

（五） 有安全高效的清算、交割系统； 

（六） 基金托管部门有满足营业需要的固定场所、配备独立的安全监控系统； 

（七） 基金托管部门配备独立的托管业务技术系统，包括网络系统、应用系统、安全防护系统、数据备份系统； 

（八） 有完善的内部稽核监控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 

（九） 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十）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四条 申请人应当具备安全保管基金财产的下列条件和能力： 

（一） 有从事基金托管业务的设备与设施； 

（二） 为每只基金单独建账，保持基金资产的完整与独立； 

（三） 将所托管的基金资产与自有资产严格分开保管； 

（四） 依法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五） 依法执行基金管理人的指令，处分、分配基金资产； 

（六） 依法复核、审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申购、赎回价格； 

（七） 妥善保管基金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等相关资料； 

（八） 有健全的托管业务制度。 

第五条 申请人应当具有健全的清算、交割业务制度，清算、交割系统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 系统内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在两小时内汇划到账； 

（二） 从交易所安全接受交易数据； 

（三） 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注册登记机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相关业务机构的系统安全对接； 

（四） 依法执行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 

第六条 申请人的基金托管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与基金托管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和相关制度，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 基金托管部门的营业场所相对独立，配备门禁系统； 

（二） 接触到基金交易数据的业务岗位有单独的办公房间，无关人员不能随意进入； 

（三） 有完善的基金交易数据保密制度； 

（四） 有安全的基金托管业务数据备份系统； 

（五） 有基金托管业务的应急处理方案，具备应急处理能力。 

第七条 申请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下列申请材料，同时抄报中国银监会： 

（一） 申请书； 

（二） 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净资产和资本充足率专项验资报告； 

（三） 设立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证明文件； 

（四） 内部机构设置和岗位职责规定； 

（五） 基金托管部门拟任高级管理人员和执业人员基本情况，包括拟任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申请材料，拟任执业人员名单、履历、基金从业资格证明复印件、专业培训及岗位配备情况； 

（六） 关于安全保管基金财产有关条件的报告； 

（七） 关于基金清算、交割系统的运行测试报告； 

（八） 办公场所平面图、安全监控系统设计方案和安装调试情况报告； 

（九） 基金托管业务备份系统设计方案和应急处理方案、应急处理能力测试报告； 

（十） 相关业务规章制度，包括业务管理、操作规程、基金会计核算、基金清算管理、信息披露、内部稽核监控、内控与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管理、保密与档案管理、重大可疑情况报告、应急处理及其他履行基金托管人职责所需的规章制度； 

（十一） 开办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计划书； 

（十二） 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八条 中国证监会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受理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第九条 中国证监会应当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中国证监会作出予以核准决定的，应当会签中国银监会；作出不予核准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行政许可程序终止。 

中国银监会应当自收到会签件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中国银监会作出予以核准决定的，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共同签发批准文件，并由中国证监会颁发基金托管业务许可证；中国银监会作出不予核准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行政许可程序终止。 

第十条 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在作出核准决定前，应当联合对商业银行拟设立基金托管部门的筹建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应当由两名以上的工作人员进行。 

现场核查的时间不计算在前条规定的期限内。 

第十一条 取得基金托管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为基金托管人。 

基金托管人应当及时申请基金托管部门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执业人员的执业资格，并办理相应的任职手续。 

第十二条 基金托管人应当守法经营，诚实信用，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切实履行法定和约定的职责。 

第十三条 基金托管人应当依法采取措施，确保基金托管和代销业务相互独立，切实保障基金财产的完整与独立。 

第十四条 基金托管人应当加强与其他基金托管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不得进行不正当竞争，不得垄断市场。 

第十五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基金托管资格。 

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基金托管资格的，中国证监会商中国银监会撤销基金托管资格，处以警告、罚款，由中国证监会注销基金托管业务许可证；中国银监会可以区别不同情形，责令申请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或者对其给予警告、罚款，或者禁止其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申请人在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基金托管资格；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依法对商业银行基金托管业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基金托管人出现不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至第六条规定条件的情形的，应当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报告，并在规定期限内改正。 

未及时报告的，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中国银监会可以依法责令基金托管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中国证监会可以并处暂停或者吊销基金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或者基金从业资格，中国银监会可以并处禁止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 

第十八条 基金托管人出现不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至第六条规定条件的情形，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中国证监会商中国银监会暂停或者吊销基金托管资格，由中国证监会注销基金托管业务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中国证监会商中国银监会给予罚款，中国证监会可以并处暂停或者吊销基金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或者基金从业资格，中国银监会可以并处禁止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适用于境内中资商业银行，不适用于外资商业银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